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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17〕36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工商学院优秀 

研究生 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行政各单位： 

    《山东工商学院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》已 

经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 

2017 年 4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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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 

优秀研究生 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 

 

为了激励我校研究生奋发向上、团结进取、勇于创新，成为

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高层

次、创新型人才，加强研究生学风建设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优秀研究生评选条件 

1．评选范围：取得我校正式学籍，且在校学习满一年的研究

生。 

2.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

领导，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关心国家大事，服从领导，热爱

集体、遵纪守法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讲究公德，讲文明，有

礼貌。 

3.勤奋学习，刻苦研究，学风端正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

感，学术思想活跃，学习成绩优秀，在科学研究中取得较好的成

绩。 

4.具有健康的体魄，坚持锻炼，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文体活

动。 

5.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及学术交

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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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条件 

1.评选范围：连续任职满一年的研究生干部。 

2.关心集体，热心为大家服务，坚持原则，工作积极主动，

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，能独立地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；认

真完成本职工作和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，工作成绩显著。 

3.符合“优秀研究生”的评选条件。 

第二条  评选办法 

（一）评选比例：优秀研究生占所在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

点/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（领域）依托单位（以下简称依托单位）研

究生总人数的 10%；优秀研究生干部占所在依托单位研究生干部

总人数的 25%。 

（二）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每学年评选一次，一般

为每年 10月份进行。 

（三）评选工作由依托单位组织，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，酝

酿、讨论，提出初步人选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备案。 

第三条  奖惩办法 

（一）获得校级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荣誉称号者，

由学校统一颁发荣誉证书，予以表彰。 

（二）获得校级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者方有资格参

加相应省级、国家级荣誉的评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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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评选工作中，若研究生本人有弄虚作假等行为将取

消该生的评选资格，并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应处分 。 

第四条  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9日印发 

(共印 2份) 


